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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地新闻与最新资讯

► 财政部关于印发《会计信息化工作规范》的通知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的有关要求，规范
数字经济环境下的会计工作，财政部对《企业会计信息化
工作规范》（财会[2013] 20号）进行修订，形成了《会计
信息化工作规范》（财会[2024] 11号，以下简称“《工作
规范》”）。《工作规范》共六章50条，与原规范相比，主
要修订内容如下：

► 一是扩大了适用范围，实现了对各类型单位会计信
息化工作的全面覆盖；

► 二是系统规范了单位会计信息化建设的内容；

► 三是明确了会计数据处理要求和电子会计资料的法
律效力；

► 四是强化了会计信息化安全。

《工作规范》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《会计电算化
工作规范》（财会字[1996] 17 号）、《企业会计信息化
工作规范》（财会[2013] 20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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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 财政部关于印发《会计软件基本功能和服务
规范》的通知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的有
关要求，规范数字经济环境下的会计工作，
财政部对《会计核算软件基本功能规范》
（财会字[1994] 27号）进行修订，形成了
《会计软件基本功能和服务规范》（财会
[2024] 12号，以下简称“《软件规范》”）。
《软件规范》共八章47条，与原规范相比，
主要修订内容如下：

► 一是明确了会计信息化相关术语的概
念；

► 二是强化了会计软件及服务在新环境
下的适应性；

► 三是加强了会计软件及服务对会计数
据的多维度保障；

► 四是进一步强调会计软件服务的重要
性。

《软件规范》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《会计核算软件基本功能规范》（财会字
[1994] 27 号）同时废止。《软件规范》施
行前已经投入使用但不符合本规范有关要求
的会计软件，应当自本规范施行之日起3年内
进行升级完善，达到要求。

► 证监会发布《上市公司2023年年度财务报告
会计监管报告》

证监会组织专门力量抽样审阅了上市公司
2023年年度财务报告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
《上市公司2023年年度财务报告会计监管报
告》。总体而言，上市公司能够较好地执行
企业会计准则和财务信息披露规则，但仍有
部分上市公司在收入、长期股权投资与企业
合并、金融工具、资产减值、所得税、非经
常性损益等方面，存在会计处理错误或财务
信息披露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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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 证监会发布《2023年度上市公司、挂牌公司
审计分析报告》

为便于市场各方了解上市公司及挂牌公司审
计（以下简称“证券审计”）情况，引导会计
师事务所规范执业，证监会会计司组织力量
对我国2023年度证券审计情况进行分析，形
成《2023年度上市公司、挂牌公司审计分析
报告》。报告主要包括从事证券服务业务会
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、上市公司及挂牌公司
审计情况、审计报告分析及有关执业问题等。

► 最高检关于办理财务造假犯罪案件有关问题
的解答

为依法从严惩治欺诈发行、违规信息披露等
财务造假犯罪，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
察厅于2024年8月16日印发《关于办理财务
造假犯罪案件有关问题的解答》（以下简称
“《解答》”），明确财务造假犯罪案件事实
认定、法律适用重点问题。《解答》共四部
分15条，就办理财务造假犯罪案件总体要求，
欺诈发行证券罪构成要件的把握及立案追诉
标准的适用，违规披露、不披露重要信息罪
构成要件的把握及立案追诉标准的适用，中
介组织及其人员犯罪认定等问题提出明确意
见。其中：

第7条明确，公司、企业违反《企业会计准
则—基本准则》《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—资产减
值》《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—收入》等的规定，
跨期确认收入、跨期确认成本以及跨期确认
应当计入当期利得或损失等情形，属于财务
造假行为，构成犯罪的，应当依法追究刑事
责任。涉案交易真实存在的，可以作为量刑
情节予以考虑。

https://kjs.mof.gov.cn/zhengcefabu/202408/t20240805_3941147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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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新闻与最新资讯

► 2024年7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最新资讯

2024年7月版的《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最新
资讯》包括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于2024年7
月22日至24日举行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会
议工作人员总结。讨论的内容如下：

研究和准则制定

► 动态风险管理

► 具有权益特征的金融工具

► 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5号——客户合
同收入》实施后审议

► 受费率管制活动

► 《中小主体国际财务报告会计准则》第
二次综合审议

维护和一致应用

► 一致应用活动

► 报告分部收入和费用的披露

► 2024年6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
员会最新资讯

► 2024年7月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最新资讯

7月版的《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最新资讯》
包括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（ISSB）于2024
年7月24日至25日举行的会议的初步决定，
讨论的内容包括：

策略和治理

► ISSB工作计划

研究和准则制定

► 可持续核算准则理事会（SASB）准则
的维护

准则应用

► 支持《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
1号——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一般要
求》和《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
第2号——气候相关披露》的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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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 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展动态》第229期：
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对国际财务报告会
计准则的小范围修订

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进行的小范围修订是对
国际财务报告会计准则定期维护的一部分。
修订内容包括为提高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
号——首次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》、《国际
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——金融工具：披露》及
其实施指引、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——
金融工具》、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0号——
合并财务报表》以及《国际会计准则第7号—
—现金流量表》的一致性而进行的澄清、简化、
更正或变更。

该修订适用于自2026年1月1日或之后开始
的年度报告期间，允许提前采用。更多内容
请参见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展动态》第
229期。

► 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展动态》第230期：
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拟议与气候相关及其他
不确定性的示例

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拟议了与气候相关及其
他不确定性的示例，旨在改进财务报表中的
相关财务信息。

《财务报表中的与气候相关及其他不确定性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包含八个示例，拟对六项
国际财务报告会计准则的示例进行修订。更
多内容请参见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展动态》
第230期。

https://www.ifrs.org/news-and-events/updates/iasb/2024/iasb-update-july-2024/
https://www.ifrs.org/news-and-events/updates/issb/2024/issb-update-july-2024/
https://www.ey.com/en_gl/ifrs-technical-resources/iasb-issues-narrow-scope-amendments-to-ifrs-accounting-standards
https://www.ey.com/en_gl/ifrs-technical-resources/iasb-proposes-examples-of-climate-related-and-other-uncertaintie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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